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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營造英語生活環境行動方案」具體措施分工表

項目 最後完成期限 主辦機關 備　註

1、 健全雙語環境基礎設施

（1） 設置「營造英語生活環

境推動委員會」，整合

資源落實推動機制。

定期辦理 研考會

（2） 推廣通用拼音以利全國

一致遵循。
經常辦理

內政部
外交部
教育部
交通部
僑委會
新聞局
研考會
文建會

（3） 推廣通用拼音與漢語拼

音電腦轉換系統。
九十三年十二月 教育部

（4） 推廣電子辭典增列通用

拼音。
九十三年六月 教育部

（5） 修訂「招牌廣告及樹立

廣告管理辦法」。
九十三年三月 內政部

（6） 編（增）修公共標示雙

語詞彙暨符碼設計規範。定期辦理 研考會

（7） 建置維護雙語生活環境

服務網站及資料庫。
定期辦理 研考會

2、 推動政府機關學校建置內部

雙語環境設施

（1） 內部標示雙語化。
（2） 出版品雙語化。
（3） 典章制度法規雙語化。
（4） 服務表單雙語化。

九十四年十二月
各級政府

機關學校

依  院長九十一年十月
二日裁示，行政院暨所
屬一級機關應於九十一
年十二月底完成建置，
部會所屬機關、事業機
構及國立中等以上學校
應於九十二年三月底完
成建置，中央各機關典
章制度法規雙語化，應
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底完
成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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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最後完成期限 主辦機關 備　註

3、 推動政府機關事及主管之目

的業建置外部雙語環境設施

（1） 交通運輸：街道名、地名、

運輸路線、交通場站、交

通資訊、電信郵政、鐵公

路、水運航空、重要橋樑

等。 九十四年十二月

內政部

交通部

地方政府

第一階段建置項目以  
院長九十一年十月二日
裁示之高速公路、交通
設施、大型公共設施、
主要風景區為重點範圍
（項目及地點請相關部
會依權責認定），應於
九十二年三月底完成；
第二階段建置範圍擇定
來臺旅客到訪次數較多
之縣市，以及「觀光客
倍增計畫」所列套裝旅
遊線所在縣市為範圍，
應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底
完成；第三階段建置範
圍為第一、二階段以外
之範圍，配合二○○四
臺灣觀光年，應於九十
四年十二月底完成。

（2） 觀光遊憩：鄉土文化、古

蹟、歷史建築、戰地歷史、

國家公園、都會公園、觀

光夜市、形象商圈、森林

遊樂區、風景區、自行車、

泛舟、空域等觀光遊憩場

所。

九十四年十二月

內政部
教育部
經濟部
交通部
退輔會
農委會
文建會
原民會
體委會
客委會
地方政府

同右。

（3） 教育文化：學校、動物園、

體育場、圖書館、科學館、

博物館、文獻館、美術館、

樂團、社教館、文化中心

等社教機構場所。

九十四年十二月

教育部
故宮博物
院
文建會
原民會
體委會
客委會
地方政府

同右。

（4） 醫療保健：醫療院所門診、

急診、衛生教育等場所。

九十四年十二月

國防部

教育部

衛生署

退輔會

地方政府

同右。

（5） 社會福利：養護院、安養

院、教養院、啟智中心、
九十四年十二月

內政部

勞委會
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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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最後完成期限 主辦機關 備　註

公立托兒所、殯儀館、福

利中心及社會保險與救助

等場所。

地方政府

（6） 生活服務：出入境管理、

地圖、生活導覽圖、生活

指南、公共安全、工作就

業、外籍師資、外籍勞工、

志願工作、宗教信仰、社

團參與、金融服務、國際

青年交流等公共服務之標

示及印刷品中英雙語化。

九十四年十二月

內政部
財政部
教育部
交通部
青輔會
勞委會
地方政府

（7） 商店招牌：旅館、百貨公

司、超級市場、賣場、餐

廳、公司行號等標示、消

費目錄、餐飲菜單等印刷

品及廣播說明中英雙語化。

九十四年十二月

內政部
經濟部
交通部
退輔會
農委會
地方政府

（8） 產品標示：商品、食品、

化妝品、藥品、醫療器材、

菸酒、毒性化學品及物質、

飼料、肥料、農藥、糧食

及動物用藥品等產品標示

中英雙語化。

九十四年十二月

經濟部
衛生署
環保署
農委會
地方政府

4、 政府與民間網站雙語化

（1） 建立推動機制與加強宣

導
經常辦理 研考會

（2） 整合建置世界組織相關

專屬網站
經常辦理

研考會

相關機關

（3） 整合建置主題網站 經常辦理
研考會

相關機關

（4） 推動政府重點機關英語

網站
經常辦理 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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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最後完成期限 主辦機關 備　註

（5） 建置英語單一入口網 經常辦理
研考會

新聞局

5、 製播英語廣電節目

（1） 委外製播英語新聞廣電

節目
經常辦理

僑務委員

會

新聞局

（2） 購買暨播出國外重要電

視媒體英語新聞節目
經常辦理 新聞局

6、 推動中央法規英譯

（1） 律定法規用語譯名標準

化
九十二年六月 法務部 已完成

（2） 全國法規資料庫增置雙

語化法規單元
適時辦理

法務部

相關機關

（3） 協助推動中央重要法規

英譯
適時辦理

行政院法

規會法務

部

7、 養成翻譯專業人才

（1） 穩定翻譯人才之供需：

輔導大專院校加強語文

科系學生翻譯學之訓練；

鼓勵外國語文及應用語

文科系與其他科系學生，

相互修習輔系，取得翻

譯專長，提升翻譯水準。

經常辦理 教育部

（2） 配合實施精進案釋放人

力，增加替代役役男人

數，鼓勵政府機關申請

具有翻譯專長之替代役

役男，擔任翻譯之輔助

經常辦理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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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最後完成期限 主辦機關 備　註

性勤務。

（3） 各公務機關置翻譯人員：

各機關翻譯工作，優先

推動採用委託外包方式；

翻譯業務達一定數量之

機關，優先選派現職人

員接受翻譯專業訓練後

轉任專職翻譯人員；建

請考試院研議開辦公務

人員考試翻譯人員類科

之可行性。

適時辦理

人事行政

局

相關機關

（4） 檢討政府翻譯稿費之標

準：考量國家財政狀況，

檢討翻譯稿費標準；對

於特殊或大量之翻譯稿

件，以合併招標方式，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十八

條規定辦理。

經常辦理
主計處

相關機關

（5） 建立翻譯專業人才評鑑

標準。
九十四年十二月 教育部

（6） 推動學術名詞翻譯標準

化與統一化。
經常辦理 教育部

8、 建立服務機制提供諮詢輔導

（1） 成立營造英語生活環境
輔導服務團

九十三年十二月 研考會

（2） 建立多語生活環境服務
機制

九十三年十二月 研考會

（3） 建立政府機關英語環境
雙語詞彙建議通報機制

經常辦理
研考會

各機關

（4） 辦理外籍人士對我國改
善雙語環境滿意度調查。定期辦理 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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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最後完成期限 主辦機關 備　註

9、 擴大社會參與加強宣導觀摩

（1） 辦理優質英語生活環境
評獎作業及表揚活動。

定期辦理 研考會

（2） 獎勵機關團體辦理國際
藝術文化觀光等會議、
表演、競賽、展覽等活
動。

定期辦理 研考會

（3） 加強媒體宣導建立策略
聯盟推廣模式。

經常辦理 研考會

（4） 辦理作業講習、業務觀
摩與教育訓練。

經常辦理 研考會


